
附件 2： 

2011 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申报要求 

 

2011 年，火炬计划将以产业化环境建设为核心，围绕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重点行业振兴和传统产业升级，服务高新

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化

环境，推动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根据“十二五”国家

科技计划的总体部署，为做好 2011 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申报

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申报方向和条件 

（一）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1.高新区和基地。 

（1）申报方向。 

重点支持国家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

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和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内围绕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开展的关键及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

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 

——支持国家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园区、创新型科技园区、

创新型特色园区的试点工作。围绕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支持集群产业链中具有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开发、共性核心技术

设计与研发的平台建设；支持新兴产业创新中心、科技企业加速

器、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联盟、人才联盟等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 

——支持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内围绕产品创新、技术

升级、构建和完善产业链等建立的各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围绕



质量、安全及环保建立的产品检测、质量认证、工业废弃物集中

处理等公共设施；围绕集群培育形成的商业模式创新或产业组织

创新、物流服务或供应链管理网络、联盟或行业协会服务网络等；

围绕基地内企业提高生产及管理水平等开展的标准宣贯、培训、

技能训练等。 

——支持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围绕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形成产业联盟与产业集群，建设支撑集群

创新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平台、软件测试平台、科技人才培

训平台、软件应用体验环境和服务外包知识库；支持促进提升软

件产业基地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支持

软件开发、管理、测试、人才培训、外包服务等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项目等。 

——支持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开展的出口信息服务平台、技术

标准认证服务平台、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平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

目；支持为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技术、人才、资金等国际创新资源，

开展跨国技术合作，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实现海外发展提供信息、

渠道和服务支撑的国际化服务平台的建设项目。 

（2）申报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

机构。 

——机构具有完善的服务机制管理办法和管理规章；具有面

对行业或产业明确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服务

技能和富有效率的管理团队；已有较为成功的服务案例。 

——项目具有共享、公平、开放等公共特性，对产业技术提

升和集群创新有较强的示范、带动和促进作用，共享机制及服务



模式合理可行，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应是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

基地、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内的服务机构。 

2.科技中介机构。 

（1）申报方向。 

——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公共技术基础设

施体系建设，重点支持技术研发、检测检验、人才培训、孵化服

务网络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实习）

基地建设。支持孵化器的专业化发展，促进天使投资人与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有效结合。 

——支持生产力促进中心服务产业集群、服务基层科技专项

行动的实施。深化体系建设重点省行动试点工作。支持生产力促

进中心开展工业分包、工业设计、科技金融、节能减排等共性技

术开发和应用推广，围绕区域和行业特色开展专业化服务，促进

产业集群创新升级。 

——支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为企业

创新提供服务的中国创新驿站站点建设;支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

业提供技术转移专业化服务机构和技术转移联盟的建设；促进技

术经纪与技术（产权）交易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国家公共财政投

入的各类计划形成的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促进国际技术转移和

知识产权的运用；促进与院校联合开展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培养。 

——围绕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人才、技术、国际

化、宣传、统计等培训，重点支持各类培训平台建设；围绕科技

与金融结合，重点支持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展投融资服务的金融



平台建设；围绕科技成果推广，支持共性技术、公益技术和重点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及其平台建设，支持推动行业或区域成果推

广服务体系（联盟）的建设；支持科技成果展示交流。 

（2）申报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

机构。 

——机构具有完善的服务机制管理办法和管理规章；具有面

对行业或产业明确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服务

技能和富有效率的管理团队；已有较为成功的服务案例。 

——项目具有共享、公平、开放等公共特性，对产业技术提

升和集群创新有较强的示范、带动和促进作用，共享机制及服务

模式合理可行，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项目申报单位应是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

技园、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海

外科技园服务机构、科技金融服务机构。 

（二）产业化项目。 

1.产业化示范项目。 

（1）申报方向。 

支持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振兴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对“转方式、调结构”及地方产业优化升级有带动和示范

效应的高新技术项目，有自主知识产权、推动产学研结合的科技

成果产业化项目。 

（2）申报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 



——申报企业在其主导产品所属细分行业有一定知名度，属

当地政府及科技部门重点支持的企业。 

——项目技术成熟。开始小批量生产或进入工业化生产阶

段，属许可证管理的须获得相关行业生产许可。 

2.科技兴贸示范项目。 

（1）申报方向。 

结合实施“走出去”战略，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

主品牌，面向东盟、中亚、独联体、非洲等新兴市场以及其他国

际市场，未来能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技术含量高、能够促进我

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科技兴贸出口示范项目。 

（2）申报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 

——申报企业在其主导产品所属细分行业有一定知名度，属

当地政府及科技部门重点支持的企业。 

——项目技术成熟。开始小批量生产或进入工业化生产阶

段，属许可证管理的须获得相关行业生产许可。 

——申报的项目产品已出口且出口规模不超过 500 万美元；

项目完成时可形成明确的出口创汇能力。 

二、支持方式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的支持方式以政策引导为主、专项资金支

持为辅，列入计划的项目，颁发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 

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科技部将择优给予国拨经费支持，各

省级科技部门和承担单位主管部门给予经费匹配，承担单位应有

较强的资金自筹能力。 



产业化项目。以示范、引导为重点，科技部将与地方科技行

政管理部门密切合作，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并提供市场推

广、培训、国际化、信息化、宣传等多方位服务。 

项目实施期限为 2-3 年。 

三、申报组织 

（一）申报渠道。 

1.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通过地方科技厅（委、局）推荐申报。 

2.产业化项目由地方科技厅（委、局）组织专家评审后择优

推荐上报。推荐项目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省（区、市）2010 年

度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的立项数。 

3.上述各类项目是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承担的，

也可通过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申报。 

（二）其他规定。 

1.原则上同一单位当年度只能申报一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同一项目不得以相同或不同名称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科技部当

年度其它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计划。 

2.正在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经费支持项目）实施尚

未完成验收的项目单位原则上不得申报今年的火炬计划项目。 

3.申报部门的申请材料和电子数据应集中统一上报，对于申

报部门分头报送和多次报送不予受理。 

四、申报方式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的申报采用电子数据和书面材料相结合

的方式。项目电子数据申报一律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

（http://program.most.gov.cn）申报。纸质材料须与电子数据内容

一致。申报书可从系统中打印，申报材料按要求顺序装订。纸制



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后按要求寄送。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单位提供材料清单。 

1.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1）环境建设项目申报书。 

（2）环境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 

（3）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预算申请书。 

（4）上年度财务报表。 

（5）法人证明材料。 

（6）需提供的附件材料。 

2.产业化项目（向地方科技厅、委、局提供）。 

（1）产业化项目申报书（地方评审通过后，报科技部备案）。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 

（4）需提供的附件材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科技成果（产品）鉴定证书或最近两年内的科技查新报

告、检测（验）报告。 

——可说明知识产权归属的证明文件，如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专利证书、技术转让合同等。 

——特殊行业：药品生产许可证、新药证书；食品卫生许可

证；农药、化肥生产许可证、登记证；通信产品、电力设备入网

证；公共安全、计量产品生产许可证；化工、能源等易造成环境

污染的产品，需提交环保合格证明。 

——承担其它科技计划的证明、获得科技经费支持的合同、



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资金匹配的意向或合同。 

——产品（技术）获奖证书、企业获奖证书、ISO 质量体系

认证证书、医药 GMP 证书、银行信用等级评估证明、产品用户

意见报告、销售合同或意向等。 

（二）地方或行业科技部门需提交的材料。 

1.项目报送函。 

2.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汇总表。 

3.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地方推荐意见（请附在项目申请材料

内）。 

4.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两份）。 

5.申报项目电子汇总数据。 

（三）申报材料装订。 

1.装订顺序。 

（1）项目申报书。 

（2）可行性研究报告。 

（3）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预算申请书。 

（4）原则上为经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新注册机构应附

验资报告。 

（5）附件目录。 

（6）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装订要求。 

（1）申报材料统一使用 A4 纸打印和复印。 

（2）全部申报材料应按要求的装订顺序装订。 

（3）申报书的封面作为首页装订。建议增加书脊内容：项

目名称和申报渠道。 



（4）不允许使用文件夹装订。 

（四）有关要求。 

1.报送材料应按有关规定逐级申报。 

2.填写申报书前，应仔细阅读“填表说明”，并按要求认真

填写，务必完整、准确、有效。 

3.附加材料要有针对性，不要提交与申报项目或企业无关的

材料，同时注意提供材料的时效性。 

4.须在规定的栏目内签字、盖章后再报送材料。 

五、联系方式及技术咨询 

（一）纸质材料寄送地址：北京三里河路 54 号北京 2143

信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计划财务处，邮政编码：

100045。 

（二）联系电话。 

1.受理咨询。 

科技部高新司：010-58881566，58881565。 

科技部火炬中心：010-68511562，68511564。 

2.软件及网络申报咨询。 

科技部火炬中心：010-63923599。 

科技部信息中心：010-88659000（中继线）、51292636、

68522908（传真）。 

 


